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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山 市 教 育 局
乐教函〔2023〕24 号

乐山市教育局
关于 2023 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和乐山高新区教育行政部门，市直管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

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提升义

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化服务管理水平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现将 2023 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以下简称“民办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以县为主、审批地统一管理的原则。

3.坚持免试入学原则。

4.坚持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的原则。

二、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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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办小学新生招收对象：具有乐山市户籍或具有乐山市居

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等随迁子女，年满 6 周岁（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含 2017 年 8 月 31 日），未注册全国义务教育学籍，

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儿童。

2.民办初中新生招收对象：具有乐山市户籍或具有乐山市居

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等随迁子女，并有全国义务教育学籍的2023

届小学毕业生。

3.民办学校优先满足学校所在县（市、区）学生入学需求。

经县（市、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同意后，可招收本市户籍、本

市学籍、来乐就业居住人员随迁子女以及其他符合政策的适龄儿

童少年，但不得在乐山市外招生。

4.港澳台同胞、华侨、进藏干部职工、烈士、公安英模、现

役军人、消防救援、乐山市高层次人才、直接参与救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和我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人员等，其子

女申请就读民办学校，参照公办学校优待政策和规定执行。

三、招生计划

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根据学校办学规模，结合各地规范民办

义务教育发展要求制定（见附件 1）。

四、招生日程

民办义务教育招生日程安排详见附件 2。

五、招生办法

（一）网上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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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时间：5 月 5 日上午 9 点至 5 月 11 日下午 6 点。

2.申请办法：需要在民办学校就读的适龄儿童，其法定监

护人须在“四川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服务管理系统”（以下简

称“全省招生系统”）上进行网上申请学位（见附件 3）。

3.申请要求：

（1）每名适龄儿童只能选择 1 所民办学校申请学位，同时

需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证属地）区域内的公办学校申请学位。

（2）申请学位时填报信息内容必须详实准确，按规定时间

填报并成功提交，在报名时间结束前可对填报信息进行修改。报

名时间结束后，系统将自行关闭，家长不能再对填报信息进行修

改。报名数据由属地教育局负责进行审核。“全省招生系统”已

与户籍、房产、社保、学籍等系统对接，凡发现以虚假信息申报

学位的，将取消其资格。

（3）双（多）胞胎摇号方式（家长自主选择一种方式）

方式一：独立摇号。每名学生报名后独立参与随机录取，以

各自摇号结果确定是否被录取。

方式二：捆绑摇号。双（多）胞胎学生共用 1 个报名号，捆

绑参与随机录取，该号摇中则两（多）名学生均被录取，该号未

摇中则双（多）胞胎学生均不被录取。5 月 14 日至 16 日工作时

间，双（多）胞胎学生家长需携带学生户口簿到所申请民办学校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登记选择摇号方式。

（二）录取方式与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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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办学校所处的县（市、区），结合适龄儿童、少年户

籍学籍情况、居住证和住房等条件分批次录取。

1.小学分三批次录取

第一批次为面向本县（市、区）内一类录取：适龄儿童的

户籍在本县（市、区）范围内；

第二批次为面向本县（市、区）内二类录取：适龄儿童的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以及学生本人的居住证或住房在本县（市、

区）城区范围内，符合条件之一；

第三批次为面向市内县外的录取：户籍或居住条件等不符合

第一、二批次要求，为乐山市内县（市、区）外户籍的适龄儿童，

或在乐就业居住人员随迁子女，符合条件之一。

2.初中分为四批次录取

第一批次为经批准实行小升初对口直升的民办初中录取；

第二批次为面向本县（市、区）内一类录取：适龄儿童、少

年的户籍或小学学籍在本县（市、区）范围内，符合条件之一；

第三批次为面向本县（市、区）内二类录取：适龄儿童、少

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以及学生本人的居住证或住房在本

县（市、区）城区范围内，符合条件之一；

第四批次为面向市内县外的录取：户籍或居住条件等不符合

第二、三批次要求，为乐山市内县（市、区）外户籍或学籍的适

龄儿童、少年，在乐就业居住人员随迁子女，符合条件之一。

3.录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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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直接录取全

部报名学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则分批次依次录取，每

一批次报名人数未超过学校招生计划人数，则全部录取，并启用

下一批次招生；若该批次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人数，则通

过电脑随机录取。前一批次录取达到学校招生计划数不再进行下

一批次录取。

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和未报名注册所空出的学位，由民办学校

自行补录。6 月 13—14 日，民办学校补录名单经县（市、区）

教育局审核后报市教育局，市直管学校直接报市教育局。民办学

校补录仍未完成的招生计划，不再招生。

（2）电脑随机录取方式采取“全省招生系统”离线摇号模

式，即将报名数据导出“全省招生系统”，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

电脑随机录取。电脑随机录取程序鉴定、公开录取等过程将邀请

家长代表参加，由公证处全程公证监督，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六、招生纪律

（一）落实免试全覆盖。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拔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

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严禁与社会

培训机构挂钩招生。凡未通过“全省招生系统”实施的招生均属

无效招生，将不予办理学籍注册转接并严肃追究违规学校责任。

对违规招生造成的一切稳定问题及所需经费问题由招生地政府

及相关学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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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入学管理。学校要按照“班额、生源、男女比例

等基本均衡”的原则，均衡分配学生和配置教学师资，实施均衡

编班，不得依据考试成绩设立快慢班、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

等，不得出现超过 55 人大班额。

（三）规范学籍注册管理。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利用学

籍系统规范学校招生，确保学校招生计划、招生结果和学籍注册

协同统一。要严格学籍注册，逐级审定各学校新生录取名单，并

在新生报名注册学籍时实行逐一核对、批量导入。严禁出现人籍

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民办小学招收未满 6 周岁的

儿童，一律不予注册学籍。如新录取新生已于去年注册学籍入学

的，一律退回原学校。

（四）规范学籍转接管理。学校不得接收未按规定办理转学

手续的学生入学，学校不得以增班转学选拔学生或扩大规模，小

学高段无正当理由原则上不得转学，坚决防止通过转学提前抢挖

生源。严肃查处为超计划招生、违规转学、违规跨区域或跨学段

招收学生办理学籍注册、转接手续的行为。

（五）实行阳光招生。学校招生要做到办学条件、招生政策、

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收费标准、招生结

果“八公开”，积极做好宣传引导，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六）严格责任追究。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十

项禁令”。教育督导部门要将规范中小学招生纳入对县级政府和

学校的年度目标考核，纳入对县（市、区）政府教育督导评估内



— 7 —

容。对违反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的学校、机构、部门，一经查实，

将视其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并建立招生“黑

名单”向社会公布。对违规学校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评优

评先资格、撤销相关荣誉性称号并限期整改；对校长给予通报批

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直至撤职等行政处分。

对严重违规的民办学校给予压减当年或次年招生计划、取消招生

资格、直至取消办学许可的处罚。同时对违规参与中小学招生入

学的校外培训机构，直接吊销办学许可证，涉嫌违法犯罪的，移

交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对不能有效防止和纠正辖区内违规招

生的，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视情节予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通

报当地政府和按管理权限给予政务处分。

附件：1.2023 年乐山市民办学校招生计划表

2.2023 年乐山市民办学校招生工作日程表

3.“全省招生系统”网上申请学位方式

乐山市教育局

2023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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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乐山市民办学校招生计划表

区域 学校 招生总数 小学 初中

市直管学校

（市中区范围）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320 320 0

乐山外国语学校 700 0 700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276 84 192

乐山市翡翠实验学校 86 86 0

乐山市更生学校 142 42 100

市中区

市中区海棠实验小学 270 270 0

市中区海棠实验中学 672 0 672

市中区阳光实验学校 180 180 0

高新区

（市中区范围）
高新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565 245 320

峨眉山市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980 280 700

峨眉文经武略学校 95 45 50

犍为县 犍为外国语学校 540 90 450

五通桥区 五通桥区东辰外国语学校 520 160 360

夹江县
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480 210 270

夹江文礼武术学校 18 0 18

合计 5844 2012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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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乐山市民办学校招生工作日程表

日期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3 月 27 日 召开民办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会,发布招生政策
有关县（市、区）

教育局

5月 4日前
在“全省招生系统”上传招生简章、设立招生

批次,进行报名信息设置，开启报名开关

市教育局、有关县

（市、区）教育局

5月 5-11 日 在“全省招生系统”进行网上学位申请
有关县（市、区）

教育局

5月 12-18 日 对各校网上报名信息进行审核
市教育局、有关县

（市、区）教育局

5月 14-16 日 双（多）胞胎家庭登记选择报名方式
有关县（市、区）

教育局

5月 26 日
电脑随机录取程序鉴定，分批次录取；公开进

行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

市教育局、有关县

（市、区）教育局

6月 1-2 日 录取新生登录“全省招生系统”确认学位
市教育局、有关县

（市、区）教育局

6月 5-6 日 录取新生登录“全省招生系统”完成报到确认
市教育局、有关县

（市、区）教育局

6月 7-9 日
民办义务教育未录取名单确认并按户籍地或

居住证所在地进入公办学校招生流程。

市教育局、各县

（市、区）教育局

6月 10-12 日 民办义务教育张榜公布录取名单，发放录取通 各民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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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报名注册

6月 13-14 日
民办学校补录，并将名单经县（市、区）教育

局审核后报市教育局

市教育局、各县

（市、区）教育局

（招生日程需根据 2023 年“省招生平台”开放时间而定，如须

调整，会及时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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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省招生系统”网上申请学位方式

家长使用手机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或搜索“四川教育

管理服务”，关注公众号。在公众号中选择“公共服务”

→“升招业务系统幼升小”或“升招业务系统小升初” →

填写学生信息完成注册→进入系统填写家长手机号码。完成登

录后，进入报名界面，根据生源类型进行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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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中区、五通桥区、峨眉山市、犍为县、夹江县人民政府，乐山

高新区管委会。

乐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2 日印发


